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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理 词

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我接受当事人的委托，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指派，作为被告的代理人参加本案的各项诉讼活动，现就本案的审理发表如下代理词：

一、原告所诉事实与理由不成立
事实是二被告从来未以“父亲看病需要钱为由”向原告借过一分钱，而是原告侵犯被告肖某人身权利事发后，原告刘某找姜某、肖某调解，自愿付二万元作为补偿；姜某、肖某更未对原告进行两次胁迫向其借钱二万五千元。原告所诉均系不实之词，原告是欲以民事诉讼掩盖刑事犯罪。

二、原告所举证据不能支持原告主张
原告提交给法庭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有借款关系，更不能证明二被告对原告有任何胁迫行为。

相反庭审中原告已承认其与肖某发生过两性关系，事实是：不是肖某自愿与刘某发生两性关系，如果是肖某自愿，那么原告又诉肖某“以刘某同肖某有不正当关系为由，两次胁迫原告刘某借给二被告人民币25000元。”这恰恰证明了肖某不是自愿与之发生两性关系，而是原告刘某强迫肖某与之发生两性关系，刘某侵犯了肖某的人身权利。

三、姜某、肖某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刘某的刑事责任，公安部门对该案件还没有最终结论。

综上所述，原告的诉讼系编造事实，其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根本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，为此，被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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